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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0                   证券简称：ST厦华                 公告编码：临 2019‐047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下发的《关于对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534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就相

关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现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主营业务经营情况 

问题 1、2014年至 2018 年，公司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2.11亿元、0.03亿元、-0.06亿元、-0.12

亿元、-0.12亿元。除 2015 年外，其余四年均为负值。公司年审会计师对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出具了带

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请公司：（1）结合公司及行业因素，说明扣非后归母净

利润长期为负的原因，业务拓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风险；（2）说明针对上述情况，公司是否已制定相关

应对措施和计划，是否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 

【回复】 

1.结合公司及行业因素，说明扣非后归母净利润长期为负的原因，业务拓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和风险； 

回复： 

公司已于 2014 年 4 月 1 日起停止彩电业务生产，主营业务已停顿。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为了

改善公司无主营业务的状态，公司在完成对原有资产、负债和人员的清理后，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工作的开展。但鉴于市场环境变化等外部因素影响的原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均未能完成。而在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期间，公司为了维持日常经营活动的开展，开拓了部分贸易业务。但由于相关

的贸易业务尚未形成规模，盈利能力较为羸弱，未能覆盖同期开展重大资产重组所需支付的相关费用，

导致公司扣非后归母净利润长期为负。目前业务拓展主要面临着因市场的激烈竞争、专业的人才不足而

导致因市场、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带来的风险。 

2.说明针对上述情况，公司是否已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和计划，是否进行了充分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 

回复： 

后续，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将做好相关规划并进行充分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积极推进各项资源的整

合，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方向，调整公司业务结构；同时引进优秀管理人才及专业的业务人员，积极尝试

拓展新的盈利能力较强的可持续发展业务，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同时，结合目前的实际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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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完善内控管理的薄弱环节，防范经营风险。以便更加有效地降低管理成

本，提高整体经营效益。 

问题 2、公司报告期内主要从事贸易业务， 2018年公司贸易业务实现营收 2485万元，占公司 2018

年营收的 80.26%，同比增长 53.90%。请公司：（1）说明本年贸易业务营收大幅增长的原因，相关贸易

业务是否具有真实货物流转基础；（2）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开展方式，公司承担的主要职能与具体作用，

与供应商及客户的主要结算条款和结算模式，业务经营过程中发票、资金和货物流转方式和具体时点，

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相关业务收入确认和核算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请公司年审

会计师就上述问题逐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说明针对上述问题所获得的审计证据，履行的审计程序。 

【回复】 

1.本年贸易业务营收大幅增长的原因及相关贸易业务的货物流转过程 

（1）本年贸易业务营收大幅增长的原因 

公司 2017年、2018年贸易业务收入明细列示如下（表 1）： 

年度  贸易业务总额（元）  产品类别 收入金额（元） 占比(%) 

2018 年度   24,850,375.23  

母婴产品（纸尿裤） 20,789,397.94 83.66 

电子产品 121,455.75 0.49 

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 3,939,521.54 15.85 

2017 年度   16,146,920.95  

母婴产品（纸尿裤） 12,443,254.71 77.06 

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 3,702,982.48 22.93 

电子产品 683.76 0.01 

其中，纸尿裤业务两年实现收入如下（表 2）： 

2017 年纸尿裤业务确认收入（元） 2018 年纸尿裤业务确认收入（元） 收入增长幅度（%） 

12,443,254.71 20,789,397.94 67.07 

由上表可知，2018 年公司贸易业务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是源于 2017 年末开展了纸尿裤业务。

公司的子公司厦门领晟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领晟贸易”）于 2017年 11月 21日与纸尿裤业务的大

客户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品会（中国）”）和重庆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唯品会”）签订销售合同，并在 2018 年实现大部分销售交易，因此 2018 年度贸易业务收入大幅

增长。 

（2）贸易业务的货物流转过程 

如表 1所示，公司贸易业务主要是母婴产品业务和供应链服务（其业务实质为代理采购贸易业务），

其中，母婴产品业务为贸易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领晟贸易采购的纸尿裤在海关报关进口后由境内物流

及仓储管理公司（厦门金龙汽车物流有限公司）自港口提货后将货物存放于其仓库，在销售时由仓库按

照公司指令办理出库，交付物流公司送到客户指定收货地点，客户收货验收后确认收入。 

供应链服务主要包括：教育信息化工程的软硬件设备代采业务、蓄电池代采业务以及螃蟹和聚乙

（丙）稀产品代采业务，公司采用净额法核算，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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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净额确认收入。 

2.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开展方式，公司承担的主要职能与具体作用，与供应商及客户的主要结算条

款和结算模式，业务经营过程中发票、资金和货物流转方式和具体时点 

（1）公司贸易业务的具体开展方式、公司承担的主要职能与具体作用 

公司的贸易业务收入 80%以上来源于纸尿裤业务，2017 年 11 月，领晟贸易自美华兴企业有限公司

（即 MEIHUASINGCO.,LTD，以下简称“美华兴”）处取得纸尿裤的销售代理授权，授权期限自 2017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领晟贸易自美华兴处采购进口纸尿裤，然后销售给唯品会（中国）、重

庆唯品会以及上海丽婴房婴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婴房”）等公司。 

（2）与供应商及客户的主要结算条款和结算模式 

与供应商的主要结算条款和结算模式：公司主要供应商为美华兴，根据领晟贸易与美华兴签订的买

卖合约书，领晟贸易贩售美华兴供应的台湾花王纸尿裤、台湾花王生产的其他产品、大王纸尿裤等产品，

贩卖地区为大陆地区，领晟贸易完成下单确认无误后，美华兴出货给领晟贸易，经双方确认无误后，领

晟贸易支付货款。 

与客户的主要结算条款和结算模式：公司主要客户为唯品会（中国）、重庆唯品会、丽婴房，根据

领晟贸易与唯品会签订的协议，领晟贸易按照《采购货品清单》约定的商品，按约定交货地点与时间向

唯品会送货或者书面通知唯品会前往提货，在唯品会接收并验收货物合格后 30 个工作日内，双方就唯

品会实际应付货款进行结算并由唯品会将结算货款支付至实际应付的 100%。根据领晟贸易与丽婴房签订

的协议，双方采用月结 60 天（月结定义是指领晟贸易当月交付货物的下个月的第一天起算）的结算方

式，丽婴房以银行电汇模式付款，款项汇入领晟贸易开具增值税发票上所示的银行账户。 

（3）业务经营过程中发票、资金和货物流转方式和具体时点 

采购业务过程中，主要供应商为美华兴，领晟贸易下单，美华兴发货后将付款材料寄给领晟贸易，

领晟贸易核对无误后购汇付款后取得提单，货物经海关入关后由境内物流及仓储管理公司自港口提货后

将存货物放于其仓库，境外采购业务过程中发票为形式发票。 

销售业务过程中，领晟贸易与唯品会之间的销售，由公司按照《采购货品清单》向仓库下达出库指

令，仓库根据公司指令办理出库交付物流公司送到客户指定收货地，客户接收并验收货物合格后 30 个

工作日内，双方就实际应付货款进行结算，领晟贸易按货款结算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客户收到发

票核对无误后五个工作日内将货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领晟贸易。 

相关业务收入确认和核算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与采购、销售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了解分析公司的业务流程、定

价方式以及盈利模式，分析不同经济业务中公司承担的存货风险、信用风险和现金流等风险报酬转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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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判断公司采用总额法及净额法确认收入的合理性； 

（2）对本期确认的采购选取样本，检查采购订单，报关单、付款申请单、银行对账单以及境内提

货运输物流公司提供的物流明细表、物流存储公司的进仓确认书；对本期确认的收入选取样本，核对业

务合同、订单、出库单、签收单、物流单以及相应的资金流水记录； 

（3）对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执行函证程序，检查购销业务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4）实施截止性测试程序，检查有无跨期现象，检查是否存在期后大额异常的销售退回。 

经核查，报告期内公司贸易业务合同签订及执行情况正常，公司的客户和供应商交易真实存在。公

司贸易业务营收实现大幅增长原因合理，相关贸易业务有真实的货物流转基础。公司的收入确认和核算

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3、公司 2018 年度贸易业务毛利率 23.30%，较去年减少 1.13 个百分点，2016 年度公司贸易

业务毛利率 3.02%，毛利率水平较高且变动较大。请公司：（1）补充披露 2018 年贸易业务前五大供应

商及客户名称和对应金额；（2）说明公司、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与贸易业务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说明的关系；（3）分产品列示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平均采购成本和平均销售单价，

并说明与其他上市公司同类业务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差异原因；（4）结合问题（1）、（2）及公司从事贸

易业务的具体优势、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等情况，说明近两年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

明显偏高的原因及合理性；（5）结合公司贸易业务历年来具体构成及变动情况，说明公司近三年来贸易

业务毛利率水平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6）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逐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说明针对问题所获得的审计证据，履行的审计程序。 

【回复】 

1.2018 年贸易业务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名称和对应金额； 

2018年公司贸易业务前五大客户列示如下： 

客户名称 金额（元） 

重庆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 15,774,859.04 

上海丽婴房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公司 2,163,204.49 

厦门越明贸易有限公司 2,103,253.71 

上海网班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92,137.87 

商丘赛若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749,261.77 

2018年公司贸易业务前三大供应商列示如下： 

供应商 采购金额(元) 

MEIHUASINGCO.,LTD 15,876,966.03 

YINGLIERCO.,LTD 891,643.87 

厦门恒日贸易有限公司 301,846.53 

注：贸易业务主要是母婴产品（纸尿裤）业务和供应链服务，母婴产品业务的供应商只有三个，而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为采用

净额法核算的业务，不适用分析供应商，因此，本表只列示前三大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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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公司、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与贸易业务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说

明的关系； 

公司、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与贸易业务前五大供应商及客户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应当说明的关

系。 

3.分产品列示前五大客户、供应商平均采购成本和平均销售单价，并说明与其他上市公司同类业务

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及差异原因； 

（1）前五大客户平均销售单价分产品明细如下： 

客户名称 主要产品 平均销售单价（元） 

重庆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花王妙而舒妙儿裤  100.00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  72.46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量版 99.93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 

花王妙而舒妙儿裤  99.96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  75.48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量版  99.93 

上海丽婴房婴童用品有限公司公司 

花王妙而舒妙儿裤  90.25 

日本花王三倍透气妙儿裤  106.10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  74.41 

厦门越明贸易有限公司 

（进口）日本大王 VE 纸尿裤普通装 70.90 

（进口）日本大王拉拉裤普通装 72.07 

花王妙而舒妙儿裤  96.97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  54.21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量版  102.59 

上海网班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服务（代采贸易）  

商丘赛若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供应链服务（代采贸易）  

注 1： 第三大客户厦门越明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明贸易”）的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平均销售单价较其他客户低，

主要是由于销售的纸尿裤型号不同，越明贸易的新生儿型号纸尿裤销量大，该型号产品单价低，因此使得越明贸易的平均销售单价低于

其他客户。 

注 2：第四、第五大客户上海网班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丘赛若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对应的是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收入采

用净额法核算，不适用分析平均销售单价及平均采购单价。 

（2）分产品列示前三大供应商平均采购单价 

供应商 产品 单价 

MEIHUASINGCO.,LTD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量版 93.25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 59.78 

花王妙而舒妙儿裤 88.58 

（进口）日本大王 VE 纸尿裤普通装 64.26 

（进口）日本大王拉拉裤普通装 64.25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试用装 5.33 

YINGLIERCO.,LTD 花王妙而舒妙儿裤 88.21 

厦门恒日贸易有限公司 
日本花王三倍透气妙儿裤 81.13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 68.03 

（3）其他上市公司同类业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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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产品（纸尿裤）业务、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等都不是公司的持续稳定经营业务，与其他专

营同类业务的上市公司没有可比性，因此，不适用与其他上市公司的对比分析。 

4.近两年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明显偏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贸易业务主要是母婴产品（纸尿裤）业务和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其中 2018年母婴产品的

毛利率为 3.64%，而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采用净额法核算，毛利率为 100%，使得贸易业务总体毛利

较高。因此，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偏高具有合理性。 

5.公司近三年来贸易业务毛利率水平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近 3年贸易业务毛利率变动情况列示如下： 

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主营产品 产品毛利率（%） 

2016 年 396,693,627.12 385,474,688.73 2.83 电子产品 2.83 

2017 年 16,146,920.95 12,202,569.31 24.43 
母婴产品（纸尿裤） 1.95 

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 100 

2018 年 24,850,375.23 19,059,477.23 23.30 

母婴产品（纸尿裤） 3.64 

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 100 

电子产品 23.34 

近三年贸易业务毛利率波动主要是由于各年业务内容不同，2016年公司贸易业务主要是电子产品，

2017年和 2018年公司主要是母婴产品（纸尿裤）和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其中供应链服务（代采业

务）采用净额法核算，毛利率 100%，拉高了贸易业务总体毛利率，所以 2017年和 2018年毛利率较 2016

年毛利率有大幅增长。毛利率大幅波动具有合理性。 

6.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与采购、销售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2）对前五大客户及供应商，检查采购订单，报关单、付款申请单、银行对账单以及境内提货运

输物流公司提供的物流明细表、物流存储公司的进仓确认书；核对业务合同、订单、出库单、签收单、

物流单以及相应的资金流水记录； 

（3）对公司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执行函证程序，检查购销业务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4）通过企查查、企业登记信息、公司章程等核查前五大客户、供应商与公司、公司大股东及董

监高的关联关系； 

（5）对近三年购销业务及相关毛利率波动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6）分析主要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平均采购单价，对比分析各产品毛利率。 

经核查，近三年内公司毛利率波动具有合理性，公司、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与公司的前五大客户、

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其他应当说明的关系，公司的收入确认和核算方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7 

 

问题 4、根据年报，公司报告期内服务业务实现营收 611.45 万元，较 2017 年增长 379.43%，毛利

率 41.42%，较去年减少了 53.5 个百分点。请公司：（1）补充披露服务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及构成情况；

（2）服务业务营收大幅增长而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业务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服务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及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服务业务主要为教育信息化工程服务、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投资管理服务、宣传

推广服务；2017年度公司的服务业务主要为投资管理服务、宣传推广服务、咨询服务、信息监测服务，

报告期内主要服务业务类型较 2017年度变化较大。具体明细如下： 

服务类型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收入（元） 成本（元） 毛利率（%） 收入（元） 成本（元） 毛利率（%） 

教育信息化工程服务 5,484,431.51 3,581,653.06 34.69       

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 129,245.28   100.00       

投资管理服务  481,520.15   100.00 631,067.97   100.00 

宣传推广服务 19,364.27   100.00 407,820.19  100.00 

咨询服务     161,974.20   100.00 

信息监测服务        74,528.30 64,847.04 12.99 

合计 6,114,561.21 3,581,653.06 41.42 1,275,390.66 64,847.04 94.92 

报告期内公司服务业务收入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教育信息化工程服务、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业务的增

加，主要来源于其控股子公司上海春申厦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申厦华”，2018 年度新成

立的子公司），主要客户为学校，业务模式为客户经行业合作伙伴引荐与春申厦华签订项目合同，项目

由春申厦华自行采购材料并进行施工安装，春申厦华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货物合同均约定货物直接送至

客户项目所在地。项目完工后，客户根据相关文件的标准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即确认交易完成，春申厦

华收到客户验收文件后确认收入。 

2.服务业务营收大幅增长而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业务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是否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由于 2018 年度的主要服务业务为教育信息化工程服务，成本较高；2017 年度的服务业务主要为投

资管理服务、宣传推广服务、咨询服务、信息监测服务，成本较低；因此 2018年度服务业务收入较 2017

年度增加而毛利较 2017年度下降是合理的，相关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2）了解服务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及相应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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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查其合同、验收报告、物流单、付款申请单、银行收付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穿行测试，

并执行分析程序； 

（4）执行函证程序； 

（5）对部分主要客户供应商执行实地走访程序； 

（6）执行截止性测试程序。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服务业务收入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5、根据年报，公司 2018年供应链服务业务实现营收 393.95万元，投资管理服务业务实现营

收 48.15 万元，其他业务实现营收 14.86 万元，上述三种业务毛利率均为 100%。请公司：（1）补充披

露上述三种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会计核算具体方式；（2）上述三种业务毛利率均为 100%的合理性，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成本费用化情形，成本核算内控制度是否存在缺陷，

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1.上述三种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会计核算具体方式； 

（1）供应链服务业务的业务实质为代理采购业务，属于贸易类业务。主要分为教育信息化工程电

子产品软件及硬件代理采购、蓄电池的代理采购、大闸蟹及聚乙（丙）稀产品的代理采购；各类营业收

入情况如下： 

业务类别 2018年营业收入（元） 2017年营业收入（元） 

教育信息化工程电子产品软件及硬件 2,822,359.78  

蓄电池 182,133.75 3,507,803.47 

大闸蟹 891,360.95  

聚乙（丙）稀产品 43,667.06  

玉米饲料  195,179.01 

合计 3,939,521.54 3,702,982.48 

具体业务模式为客户与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与金额，客户在指定

点自提或者发货到指定地点，货物的风险自交货后转移至买方；同时，公司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约

定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与金额，除单价与金额之外，其他明细与客户销售合同的内容一致，

供应商发货到公司指定地点即客户的指定地点，货物的风险自交货后转移至买方。在整个项目流程中公

司并未实际控制货物，不承担与存货相关的风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已收或

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款后的净额确认收入，在收到验收报告、验收单时确认收入。 

（2）投资管理服务业务为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费收入，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公司作

为管理人按照实际基金认缴规模乘以管理费率，在基金管理期间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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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业务为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主要为客户提供的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根据合同约定为

客户提供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在完成相关技术服务时确认收入。 

2.上述三种业务毛利率均为 100%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成

本费用化情形，成本核算内控制度是否存在缺陷； 

供应链服务业务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额扣除应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款后的净额确认收入，毛利率为

100%；投资管理服务及教育信息化技术服务主要为人工成本，公司的销售人员同时负责技术服务，无法

合理分摊人工成本，故将销售人员的工资计入销售费用，因此投资管理服务及技术服务毛利为 100%。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成本核算内控不存在缺陷。 

3.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2）了解供应链管理服务（代理采购贸易业务）、投资管理服务、其他技术服务的具体业务模式及

相应的会计处理； 

（3）检查其合同、订单、验收报告、物流单、付款申请单、银行收付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穿行

测试，并执行分析程序； 

（4）执行函证程序； 

（5）对部分主要客户供应商执行实地走访程序； 

（6）执行截止性测试程序。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供应链管理服务（代理采购贸易业务）、投资管理服务、其他技术服务的相

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6、根据年报，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为 2371 万元，占公司年度销售总额的 76.57%。其中对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品会）销售金额为 1577.49万元，占公司全部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50.94%。请公司补充披露与唯品会具体业务合作方式，主要销售产品销售均价，并披露主要业务合作协

议条款，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 公司与唯品会具体业务合作方式 

公司与唯品会签订商品采买合同，唯品会根据需求向公司发出《采购货品清单》，公司按照《采购

货品清单》约定的商品，按照约定的交货地点与时间向唯品会送货或者书面通知唯品会提货，货物的相

关风险在公司交付至交货地点并经唯品会接收后转移给唯品会。为买断式销售。 

2. 主要销售产品销售均价 

公司向唯品会销售的主要产品以及销售均价列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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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名称 主要产品 销售均价 

重庆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花王妙而舒妙儿裤 100.00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 72.46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量版 99.93 

唯品会（中国）有限公司 

花王妙而舒妙儿裤 99.96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 75.48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量版 99.93 

3.公司与唯品会的主要业务合作协议条款约定如下： 

（1）第二条：商品的供货 

2.3 甲方（唯品会）根据乙方（公司）提供的《货品候选清单》及货物样品（如有）最终确定需要

乙方（公司）供货的货品数据并罗列编制成《采购货品清单》发送至乙方（公司）。 

（2）第三条：货品的运送与接受 

3.1 乙方（公司）应当严格按照《货品清单》约定的商品，按约定交货地点与时间向甲方送货或者

书面通知甲方前往提货，否则，甲方有权拒收货品。 

3.5货物相关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丢失、损坏或变质风险）在交付至交货地点并经甲方（唯品会）

接收后转移给甲方（唯品会）。 

（3）第六条：交货及验收 

6.4接收货物后，甲方（唯品会）在收到乙方（公司）货品后七（7）至十（10）工作日对货品进行

验收。货品经甲方（唯品会）验收合格并接受时，其所有权及报酬转移给甲方（唯品会）。 

（4）第九条：货款结算 

9.2在甲方（唯品会）接收并验收货物合格后 30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就甲方（唯品会）实际应付

货款进行结算并由甲方（唯品会）将结算货款支付至实际应付的 100%，剩余的 0%作为乙方的质保金，

于甲方实际接收当批货物后第 0天内无息支付给乙方。” 

4.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对唯品会的销售业务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5.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与销售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2）了解与唯品会的具体业务合作模式； 

（3）检查合同、采购货品清单即采购订单、发货通知单、物流运输单、收货确认书、银行进账单

等资料，进行穿行测试并执行分析程序； 

（4）执行函证程序； 

（5）执行截止性测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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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7、根据年报，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为 1842 万元，占公司年度采购总额的 81.35%，其中

对 MEIHUASINCO.,LTD(以下简称 MEIHUA)的采购金额为 1598 万元，占公司全部采购总额比例为 70.59%。

请公司补充披露与 MEIHUA 具体业务合作方式、建立商业关系背景、主要采购产品均价，并披露主要业

务合作协议条款，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意见。 

【回复】 

1.公司与 MEIHUASINCO.,LTD 公司（美华兴）的业务合作方式 

领晟贸易与美华兴的合作模式为经销商模式，2017 年 11 月领晟贸易与美华兴签订采购合同并取得

其授权书，授权领晟贸易为中国地区非独占性经销商，期限为 2017年 11月 1日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负责中国地区快消品渠道的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市场业务拓展及市场销售事宜。 

2.建立商业关系背景 

2015年后国家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并随着国内消费升级和育儿观念转变，国内

母婴产品需求增加，存在较大的增长空间。领晟贸易抓住时机组建开展母婴产品业务的团队，与美华兴

签订《买卖合约书》，并取得美华兴的经销授权，在大陆地区销售花王（台湾）相关母婴产品，双方建

立合作关系。 

3.主要采购产品均价 

领晟贸易主要从美华兴采购纸尿裤，根据购买纸尿裤不同型号，产品均价如下表： 

名称 型号 采购额 数量 单价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量版 XL60 4,978,657.62 53,538.00 92.99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量贩 M86 3,341,185.16 35,865.00 93.16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量贩 L72 3,269,755.11 34,881.00 93.74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 S78 1,075,448.77 15,177.00 70.86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 M66 839,736.42 11,784.00 71.26 

花王妙而舒妙儿裤（学步裤） XL46 558,942.07 6,310.00 88.58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 NB42 515,041.26 15,568.00 33.08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 XL44 450,474.29 6,552.00 68.75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 L52 428,525.68 6,280.00 68.24 

花王妙而舒妙儿裤（学步裤） L52 185,999.27 2,100.00 88.57 

（进口）日本大王 VE 纸尿裤普通装 L54 77,116.63 1,200.00 64.26 

（进口）日本大王 VE 纸尿裤普通装 M64 51,411.09 800 64.26 

（进口）日本大王 VE 纸尿裤普通装 XL42 38,558.31 600.00 64.26 

（进口）日本大王拉拉裤普通装 L28 23,131.06 360 64.25 

（进口）日本大王拉拉裤普通装 L44（3 包装） 15,420.72 240 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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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日本大王拉拉裤普通装 XL38（3 包装） 15,420.72 240 64.25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试用装 NB7 6,380.65 1200 5.32 

台湾花王妙而舒柔制舒爽纸尿裤试用装 S6 5,761.20 1080 5.33 

合  计 合  计 15,876,966.03 193,775.00 81.94 

注：差额 11万元为汇兑差异。 

4.主要业务合作协议条款 

根据领晟贸易与美华兴签订的协议，领晟贸易贩售美华兴供应的台湾花王纸尿裤、台湾花王生产的

其他产品、大王纸尿裤等产品，贩卖地区为大陆地区，领晟贸易完成下单确认无误后，美华兴出货，经

双方确认无误后，领晟贸易进行付款。 

5.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6.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评价和测试与采购确认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2）了解与美华兴的合作模式，检查其授权书； 

（3）检查领晟贸易与美华兴签订的采购合同、采购订单、报关单、付款申请单、银行对账单以及

境内提货运输物流公司提供的物流明细表、物流存储公司的进仓确认书等相关资料，进行穿行测试； 

（4）执行函证程序； 

（5）执行截止性测试程序。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贸易业务合同签订及执行情况正常，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二、财务会计情况 

问题 8、公司 2018年净利润为 455.38万元，公司主要依靠非经常损益保持盈利，其中公司在报告

期内转让子公司上海领彧 100%股权，增加公司净利润 1237.05 万元。请公司说明相关收益确认金额和

时点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厦华电子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

将其持有的上海领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领彧”）100%股权转让给广州复朴道和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朴道和”），并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 

2018 年 6月 20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厦华电子拟转让上海领彧投资有限公司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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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 1120号）。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17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上海领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846.52 万元；以该评

估价值及转让股权比例 100%为基础并考虑评估基准日后股权投资的时间价值的影响，经交易双方协商同

意，最终确定股权转让款金额为人民币 1,930 万元。 

2018年 7月 30日，厦华电子与复朴道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对价 1,930.00万元，约定合

同签订后厦华电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20%，计 386 万元，标的股

权交割日（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之日为准）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剩余款项。 

2018年 10月 22日，上海领彧完成工商变更登记，股东由厦华电子变更为复朴道和。 

2018年 9月 28日，厦华电子收到 980万元股权转让款，2018年 12月 29日，收到 200万元股权转

让款，2019 年 1 月 24 日，收到 500 万元股权转让款，2019 年 2 月 27 日，收回 250 万元股权转让款，

股权转让款全部收回。 

2.相关收益确认金额和时点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收 50.78%股权转让款后，于 2018年 10月确认处置上海领彧股权的投资收

益，本次股权转让确认投资收益 1,237.05万元，等于股权处置价款 1,930.00元减去处置日上海领彧净

资产 692.95万元。 

公司确认相关收益的金额和时点合理，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并评估了公司与长期股权投资处置相关的内部控制，并测试了关键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核查了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股权转让协议，获取并复核转让上海领彧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获取了上海领彧核心资产，即通过厦门领彧竑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的上海诚数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诚数”）的财务报表，并通过对上海诚数经营状况及投资方所享有的净资产状

况进行分析，以判断股权转让价格确定的合理性； 

（3）对交易对手方及其董监高与公司及董监高关联关系进行了核查； 

（4）核查其工商变更信息及股权转让回款情况，并对资产处置投资收益进行重新计算。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确认相关收益的金额和时点合理，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9、根据公司年报，因 2018 年度分别与中信建投等三家中介机构签订债务豁免协议，免除公

司因 2016年债务重组相关的顾问费用 235.85万元、审计费 26.42万元、律师费 10 万元，合计 272.27

万元，增加公司 2018 年度净利润合计 272.27 万元，约占公司 2018 年净利润的 60%。请公司：（1）补

充披露上述顾问服务费从发生到豁免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相关款项的支付情况，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补充披露三家中介机构免除中介服务费协议的主要条款，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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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是否与三家中介机构存在其他潜在利益安排；（3）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

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顾问服务费从发生到豁免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相关款项的支付情况，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016 年 3月 15日，公司与自然人曾途、周涛、深圳市必必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凯奇飞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有关方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收购乙方及目标公司成都数联铭品科技有限公司其他股东

所持有的目标公司 1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180,000.00 万元，其中以发行股份支付交易对价的 50%，

以现金支付交易对价的 50%。该重大资产重组在证监会受理后于 2017年 1月终止。 

公司于 2016 年度分别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竞天公诚”）

作为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介机构。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与中信建投于 2016年签订《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协议》，约定中信建投作为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收取顾问费 400.00万元（含税），2016年 400.00万元（含税）已经全部计入当

期费用，并于 2016年 8月 26日支付 100.00万元（含税），剩余 300.00万元（含税）未支付，公司的

重大资产重组业务在证监会受理后于 2017年 1 月终止。2018年 12月 26日，双方签订独立财务顾问终

止协议，约定公司再支付中信建投 50.00 万元（含税）财务顾问费，剩余 250.00 万元（含税）予以减

免，公司将其无需支付的 235.85 万元（不含税）其他应付款转入营业外收入。 

（2）公司与大信于 2016年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约定大信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的备考

报表审阅审计机构，审阅费用 28.00 万元（含税），费用已于 2016 年计入当期管理费用，但未付款。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业务在证监会受理后于 2017年 1月终止。2018年 9月 10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

约定审计费用予以全部减免，公司将其无需支付的其他应付款 26.42万元（不含税）转入营业外收入。 

（3）公司与竞天公诚于 2016年签订《法律顾问聘用协议》，约定竞天公诚作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业务的法律顾问，收取律师费 10万元（不含税），费用已于 2016年计入当期管理费用，但未付款。2018

年 11 月 29 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律师费用 10 万元（不含税）全部予以减免，公司将其无需

支付的其他应付款 10万元（不含税）转入营业外收入。 

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2018年 12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与该笔债务豁免的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三家中介机构免除中介服务费协议的主要条款，并说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是否与三家中介机构

存在其他潜在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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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免除中介服务费协议的主要条款 

① 2018年12月26日，公司与中信建投签订独立财务顾问终止协议，约定公司再支付中信建投50.00

万元（含税）财务顾问费，剩余 250.00万元（含税）予以减免。 

② 2018年 9月 10日，公司与大信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审计费用予以全部减免。 

③ 2018年 11月 29日，公司与竞天公诚签订补充协议，约定，律师费用 10万元（不含税）全部予

以减免。 

（2）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与三家中介机构不存在其他潜在利益安排。 

3.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与本次债务豁免事项相关内部控制； 

（2）核查了与本次债务豁免事项相关的合同、终止合同、2016 年度的财务凭证、付款记录，同时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查询了与该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公告并进行查阅分析； 

（3）向中信建投、竞天公诚寄发了询证函并收到回函，确认该债务豁免是基于重大资产重组项目

终止原因，并无其他后续安排或约定义务。 

经核查，公司此次顾问服务费债务豁免相关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且公司及公

司控股股东与三家中介机构不存在其他潜在利益安排。 

问题 10、根据公司前期信息披露，2019年 1月初，公司收到人民法院签发的（2017）闽 0205民初

2258 号判决书，判令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中乙祥营造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 251.42万元及

逾期利息，并承担案件受理费。请公司：（1）补充披露与中乙祥营造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的形成原因及

具体的会计处理过程，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结合问题（1）及

后续和解协议情况、款项支付时点说明上述判决对公司 2018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是

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回复】 

1.与中乙祥营造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的形成原因及具体的会计处理过程，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 与中乙祥营造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款的形成原因 

2007年，厦门火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炬集团”）与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厦华电子”）双方签订《委托协议》，根据厦门市财政局、厦门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以下称“厦门火炬管委会”）、火炬集团、厦华电子四方签订《关于厦门火炬（翔安）厦华电子工业

园项目融资代建（BT）事宜的协议》（以下简称“《代建协议》”）的精神，火炬集团作为厦门火炬（翔

安）厦华电子工业园项目（以下简称“厦华工业园项目”）业主单位委托厦华电子作为厦华工业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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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建单位，由厦华电子与承建厂商签订工程承揽的相关合同，火炬集团向承包商付款。 

厦华电子根据《代建协议》和《委托协议》代建厦华电子工业园项目，包括代建（2017）闽 0205

民初 2258 号案件的涉案工程。因工程合同以厦华电子名义与相关方签订，厦华电子是涉案工程的名义

业主，法院判决由厦华电子向中乙祥营造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乙祥”）支付涉案工程款 251.42

万元及逾期利息。 

（2） 会计处理情况 

根据法院判决，公司拟按初审结果确认预计负债，但随后因双方和解，同时火炬集团按协议支付了

其应承担的部分，公司按应当承担案件受理费金额确认了当期费用。 

2.后续和解及相关款项支付情况 

厦华电子于 2019 年 1 月收到法院判决书后积极与涉案项目的业主方进行沟通，并与火炬集团签订

《履行义务协议书》，双方认为涉案工程项目的最终业务方为厦门火炬管委会，火炬集团是火炬管委会

指定的代业主及付款单位，厦华电子为代建单位，厦华电子实际不应成为支付工程款的义务人也非最终

权益的享有者，而应由火炬集团承担涉案工程的工程款。 

厦华电子、中乙祥于 2019 月 1 月 21 日签订《和解协议》，厦华电子应自和解协议签订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中乙祥支付工程款 251.42万元，厦华电子按和解协议及时足额向中乙祥支付 251.42万元

后，中乙祥将不再提出新的主张，厦华电子承担案件受理费 35,810.00元。 

厦华电子于 2019年 1月 30日收到火炬集团 251.42万元，并于 2019年 2月 1日全额转付给中乙祥。 

厦华电子将承担的案件受理费 35,810.00元计入报告期的管理费用。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3.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访谈管理层人员，了解该事项的形成原因及进展情况； 

（2）检查《代建协议》、《委托协议》、一审判决书、《和解协议》等相关资料； 

（3）检查厦华电子收付款记录及银行回单。 

经核查，公司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问题 11、根据年报，公司 2018 年营业收入 3096.49 万元，同比增长 77.73%。销售费用 288.77 万

元，同比增长 121.60%，其中销售人员薪酬 178.21 万元同比增长 374.08%。此外，公司 2018 年销售人

员为 14 人，去年同期为 29人。请公司结合销售模式、销售人员薪酬制度及销售政策等具体情况，说明

销售人员薪酬与销售人员数量变动趋势存在不一致的原因和合理性，并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销售费用-职工薪酬的构成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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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2018 年 2017 年 

厦华电子 279,036.66 275,669.71 

领晟贸易 460,849.50 100,277.31 

鹰潭市寰球大数据传媒有限公司 58,622.57  

春申厦华 983,588.40  

合计 1,782,097.13 375,947.02 

1.2018 年销售人员薪酬 178.21 万元，2017 年销售人员薪酬 37.59 万元，主要增长原因是 2018 年

新成立控股子公司春申厦华，增加销售费用-职工薪酬 98.36 万元；同时，全资子公司领晟贸易销售人

员薪酬较上期增长 36.06万元，主要是公司于 2017年 11月份开始开展纸尿裤贸易业务，但交易主要发

生在 2018年度，导致 2018年度销售费用-职工薪酬增加。 

2.公司 2017 年度前三季度，主要从事代采贸易业务、咨询服务业务、大数据产品服务、并购基金

投资项目，业务模式较为简单，且有部分业务刚刚起步，整体业务量较小，故所需销售人员不多；自 2017

年 11 月起，公司为了开展花王纸尿裤产品进口贸易业务，引进了新的销售团队，增加了较多的销售人

员，由于该部分人员的入职时间短，故于 2017年度体现的薪酬费用不多，导致 2017 年末出现了销售人

员较多，而销售人员薪酬较少的情况。2018年第三季度，台湾供应商美华兴调整销售渠道，决定缩减中

间商环节，提前终止了公司的授权，导致该业务无法继续推进，故从第三季度起逐步缩减了相关销售人

员，至年底已无该业务销售人员；从而体现销售费用-职工薪酬较高而销售人员人数较少。 

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执行分析性程序，将销售费用中工资与相关资产负债科目核对，检查其勾稽关系的合理性； 

（2）获取工资表，将工资表中的销售人员工资与销售费用中的工资进行核对分析； 

（3）获取 2018年度、2017 年度的员工花名册，将花名册中的销售人员与工资表中的销售人员进行

对比分析，并将 2018年度、2017年度的销售人员及销售人员工资进行对比分析，分析其合理性；  

（4）对工资的支付情况进行检查； 

（5）进行截止测试。 

经核查，公司销售人员薪酬与销售人员数量变动趋势存在不一致是合理的。 

问题 12、根据公司年报，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2200.69万元，占公司 2018年营收比例

为 71.07%，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10.31 万元。请公司：（1）结合具体销售政策说明应收账款余额

占营收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大应收款的形成原因，披露账龄是

否有误，欠款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3）核实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是否有误；（4）说明公司应

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近三年来的变化情况，及变动合理性及依据；（5）说明公司目前坏账计提是否充分，

坏账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备》规定；（6）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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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结合具体销售政策说明应收账款余额占营收比例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的主要业务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业务，主要分为教育信息化工程设

施电子产品软件及硬件代理采购、蓄电池的代理采购、大闸蟹及聚乙（丙）稀产品的代理采购；具体业

务模式为客户与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约定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与金额，客户在指定点自提或者

发货到指定地点，货物的风险自交货后转移至买方；同时，公司与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约定产品的名

称、规格、数量、单价与金额，除单价与金额之外，其他明细与客户销售合同的内容一致，供应商发货

到公司指定地点即客户的指定地点，货物的风险自交货后转移至买方。在整个项目流程中公司并未实际

控制货物，不承担与存货相关的风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按照已收或应收对价总

额扣除应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款后的净额确认收入，在收到验收报告、验收单时确认收入。但是应收账款

是按照应收对价总额确认。2018 年度公司代理采购业务净额法确认收入 393.95 万元，应收对价总额为

3,070.11万元，2018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1,644.55万元。因此应收占报表营业收入比例较高。 

第二类是母婴产品（纸尿裤）贸易，领晟贸易与美华兴签订采购合同并取得其授权书，授权领晟贸

易为中国地区非独占性经销商，负责中国地区快消品渠道的妙而舒柔致舒爽纸尿裤市场业务拓展及市场

销售事宜，领晟贸易自美华兴采购纸尿裤，报关进口后委托境内物流及仓储管理公司进行存货管理，然

后再销售给唯品会、丽婴房等客户，货物发到客户仓库并经客户验收后确认收入。2018 年度确认收入

2,078.94万元，2018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233.94万元。 

第三类是服务业务及其他零星产品销售，公司在服务完成并经客户验收后确认收入，2018年度确认

收入 623.60万元，2018年年末应收账款余额 390.25万元。 

针对不同类型收入，对应确认的应收账款情况如表： 

单位：元 
序

号 
收入类别 合同收入 报表收入 应收余额 坏账 应收净额 账龄 

1 供应链服务(代采业务） 30,701,078.07 3,939,521.54 16,445,525.95 493,365.78 15,952,160.17 1 年以内 

2 母婴产品（纸尿裤） 20,789,397.94 20,789,397.94 2,339,445.43 70,183.36 2,269,262.07 1 年以内 

3 服务业务及其他零星产品销售 6,236,016.96 6,236,016.96 3,902,508.81 117,075.26 3,785,433.55 1 年以内、1-2 年 

合计 57,726,492.97 30,964,936.44 22,687,480.19 680,624.40 22,006,855.79   

2．按欠款方归集的前五大应收款的形成原因，披露账龄是否有误，欠款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

系； 

（1）应收账款前五大列示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是否关联方 期末余额 1 年以内 4 年以上 坏账 

1 BestBuy Canada Ltd. 否 6,424,157.53  6,424,157.53 6,424,157.53 

2 商丘赛若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否 4,011,720.00 4,011,720.00  120,351.60 

3 上海赛若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否 2,967,810.00 2,967,810.00  89,034.30 

4 朱雄丽 否 2,792,077.34 2,792,077.34  83,762.32 

5 王杰 否 2,457,304.40 2,457,304.40  73,719.13 

合计 合计  18,653,069.27 12,228,911.74 6,424,157.53 6,791,02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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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原因： 

①BestBuy Canada Ltd.公司应收账款为原彩电业务形成，公司已终止彩电业务多年，与该客户未

再有业务上的往来，款项已经无法收回，按照会计政策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②商丘赛若福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赛若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应收账款为 2018 年度提供教育信

息化工程硬件设施代理采购业务及设施安装服务业务形成，账龄在 1年以内。 

③朱雄丽、王杰应收账款为 2018年新增农产品代理采购贸易业务形成的，账龄在 1年以内。 

应收账款账龄披露无误。 

（3）关联关系 

前五大客户与厦华电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核实本期计提坏账准备金额是否有误； 

期末应收账款账龄主要为1年以内，账龄较短，按照期末账龄期末应计提坏账准备为710.48万元，

期初已计提坏账准备700.17万元，本期应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0.31万元，坏账准备金额无误。 

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期初余额 本期借方 本期贷方 期末余额 
账龄 

1 年以内 1-2 年 4 年以上 

35,632,248.77 67,752,989.31 74,273,600.36 29,111,637.72 22,587,480.19 100,000.00 6,424,157.53 

报告期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明细如下： 

类    别 

期末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2,687,480.19 77.93 680,624.40 3.00 

组合 3:账龄组合 22,687,480.19 77.93 680,624.40 3.00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6,424,157.53   22.07   6,424,157.53   100.00  

合计  29,111,637.72  100.00  7,104,781.93   

 

类    别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29,516,044.94  82.84  885,481.35  3.00 

组合 3:账龄组合  29,516,044.94  82.84  885,481.35  3.00 

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6,116,203.83 17.16 6,116,203.83 100.00 

合计  35,632,248.77  100.00  7,001,685.18   

（1）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①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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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计提比例(%) 坏账准备 

1 年以内 22,587,480.19 3.00 677,624.40 29,516,044.94 3.00 885,481.35 

1 至 2 年 100,000.00 3.00 3,000.00    

合计 22,687,480.19  680,624.40 29,516,044.94  885,481.35 

（2）期末单项金额不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龄 计提比

例(%) 

计提理由 

BestBuy Canada Ltd. 及

Best Buy China Ltd. 
 6,424,157.53   6,424,157.53  5 年以上 100.00 

原彩电业务货款，公司因已终止彩电业务多

年，与客户未再有业务上的往来，欠款时间

较长，无法收回 

合计  6,424,157.53   6,424,157.53     

4.说明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政策近三年来的变化情况，及变动合理性及依据； 

公司近三年坏账政策：本公司应收款项主要包括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长期应收款和其他应收

款。在资产负债表日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值的，本公司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

值之间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1）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应收款项账面余额在 1,000.00 万以上的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 

（2）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确定组合的依据 款项性质及风险特征 

组合 1 列入合并范围内母子公司之间应收款项, 除了准备纳入或已纳入清理范围的子

公司 

组合 2 出口收汇中信用证方式结算和已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非信用证结算方式的应收

外汇账款（以下简称结算方式组合） 

组合 3 
账龄组合，单项金额重大但不用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款项及单项金额不重

大且风险不大的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 1 不计提坏账 

组合 2 其他方法，按合约规定的赔付比例范围内不计提坏账准备，赔付比例范围以外

的按账龄组合计提 

组合 3 账龄分析法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情况：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3.00 3.00 

1 至 2 年 3.00 3.00 

2 至 3 年 10.00 10.00 

3 至 4 年 50.00 50.00 

4 年以上 100.00 100.00 

（3）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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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单项金额在资产负债日未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已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发生了减

值的应收款项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根据其账面价值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之间差额确认 

（4）确认坏账的标准 

因债务人破产，依照法律程序清偿后，确定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因债务人死亡，既无遗产可供清偿，又无义务承担人，确定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因债务人逾期三年未履行偿债义务，并且有确凿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不大的应收款

项。 

公司近三年坏账政策无变化。 

5.说明公司目前坏账计提是否充分，坏账计提政策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备》规定； 

公司主要业务为贸易业，坏账政策是根据贸易业务特点制定的，符合公司的特点也符合《企业会计

准备》的规定，目前坏账按照政策进行计提，计提充分。 

6.会计师核查意见： 

在审计过程中，我们执行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核查程序： 

（1）了解公司的各个业务类型的业务模式和销售内控，抽查合同及其验收资料，对销售收款循环

执行穿行测试； 

（2）对应收账款的余额及其发生额执行分析程序，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对期末账龄进行分析复核，

同时核查其客户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的关联关系； 

（3）对期末坏账准备进行重新计算； 

（4）对公司近三年的坏账政策进行复核，并对收付款记录及期后收款进行检查。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报告期期末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较高是公司业务模式特点导致的，是合

理的；前五大应收账款形成原因合理披露账龄准确，欠款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

金额准确无误；公司近三年坏账计提政策未发生变化，坏账计提充分；坏账计提政策符合公司业务特点

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以上为《问询函》回复的全部内容，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10日 


